附件4
  机关事务运行费项目2021年度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2021年初县财政通过年初预算指标下达机关事务运行费项目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财（预）指标（2021）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机关机关事务运行费项目资金共计400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1年年初我机关收到机关事务运行资金共计40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资金全部用于保障机关中心三个机关灶，正常运行。三个机关灶的食材采购，委托及管理费，水、电、暖、天然气的正常供应，餐厅餐具及厨房用具的采购，以及机关灶产生的各项零星费用。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0年年初我机关收到机关事务运行资金严格按照盐政办发[2015]13号文件《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费用分管领导和财务人员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制，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专款专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资金全部用于保障机关中心三个机关灶，正常运行。
(2)质量指标。本中心委托盐池县宾馆对三个机关灶进行运行管理。管理秩序良好，使机关灶正常运转，为干部职工提供良好的就餐环境和饮食质量。
(3)时效指标。委托盐池宾馆对机关灶进行管理，管理时限为2021年全年。
(4)成本指标。机关灶委托盐池宾馆期间，根据县委会议纪要管理费每月12万元，劳务费每月10万元。后经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管理费每月7万元，劳务费及每月发生的食材采购费用均按照实际发生支出。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为机关工作人员正常早餐及中餐供应，提供后勤保障工作。
(2)可持续影响。机关灶运行委托盐池宾馆，并签订协议，委托管理合同按月进行。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机关灶负责人通过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各单位用餐人员对三餐供应的的满意度均在95%及以上，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1年我机关机关运行项目资金，均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实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中心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评指标得分96.6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核实，将绩效自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盐池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2年5月20日




   日常公用经费项目2021年度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2021年初县财政通过年初预算指标下达日常公用经费项目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财（预）指标〔2021〕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机关日常公用经费项目资金共计48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1年年初我机关收到机关事务运行资金共计48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资金全部用于保障公共节能，正常开支。“四办”办公大楼的维修及易损件的更换费用，政府公寓的日常维修及固定资产的购买费用，以及公务接待费用。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1年年初我机关收到机关事务运行资金严格按照盐政办发[2015]13号文件《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费用分管领导和财务人员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制，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专款专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资金全部用于保障“四办”大楼和政府公寓维修及易损件更换。4栋大楼，17套公寓。
(2)质量指标。完成了“四办”大楼及政府公寓部分房屋的基本维修。
(3)时效指标。后勤保障管理时限为2021年全年。
(4)成本指标。公共节能费用4万，实际支出4万。“四办”大楼及公车平台管理资金10万，实际支出10.7437万。政府公寓的日常维修及管理14万，实际支出13.2203万。公务接待工作20万，实际支出11.0771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增强各单位人员节能环保意识，保障各单位公务活动正常开展。
(2)可持续影响。完善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后勤保障机制。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单位负责人通过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各服务单位对后勤保障的满意度均在95%及以上，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1年我机关运行项目资金，均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实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中心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评指标得分94分及以上。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核实，将绩效自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盐池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2年5月20日



















  机关事务中心闲置国有资产看护运行费项目2021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新增绩效目标情况 
2021年初我中心向县财政申请闲置国有资产看护运行费项目通过年初预算指标下达机关事务闲置国有资产看护运行费项目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财（预）指标〔2021〕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拨我机关中心闲置国有资产看护运行费项目资金共计20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1年年初我机关收到闲置国有资产看护费用共计2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资金全部用于保障全县闲置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场所看护安全。闲置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场所安全问题、清理卫生以及护工的工资产生的各项费用。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1年年初我机关收到闲置国有资产管护运行资金严格按照盐政办发[2015]13号文件《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费用分管领导和财务人员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制，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专款专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实际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指标1需要看护闲置办公用房数量
年初核实党政机关办公房闲置国有资产办公场所14处闲置，由于部分办公场所年代久远，经住建局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D”级属于危楼，拆除3处。其中4处办公场所由使用单位申请调配已使用，截止目前为止看护7处闲置办公场所。
b:指标2需要看护工数量
年初核实看护工7名，由于闲置办公场所数量减少，护工相对减少。
(2)质量指标。每日巡查闲置办公用房场所安全、卫生情况，保值国有资产升值。
(3)时效指标。每日巡查闲置办公用房场所安全、卫生情况进行看护，未出现安全问题，管理时限为2021年全年。
(4)成本指标。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在对闲置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场所监管期间，闲置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场所不断减少，看护费用减少。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雇佣人员选用当地人员看护增加了当地人个人收入，雇佣2名护工岗位。
(2)社会效益。为盐池县党政机关闲置办公用房场所，提供安全保障工作。
(3)可持续影响。继续为盐池县党政机关闲置办公用房场所，保障安全管理。减少破坏行为，增值国有资产。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机关中心房产科通过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各单位对闲置办公用房场所调剂使用满意度均在95%及以上，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1年我中心闲置国有资产管护运行项目资金，部分指标偏离原因为1、资金支付进度慢，导致年底资金被收；2、因办公用房的拆除导致雇佣人数减少。下一步，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实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中心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评指标得分79.9分及以上。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核实，将绩效自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盐池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2年5月20日






























 
 公务车辆更新项目2021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2021年县财政通过年中预算指标下达公务车辆更新项目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财预〔公共预算〕2021第138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机关公务车辆更新项目资金共计63.0673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1年中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收到财政下达公务车辆更新项目资金共计63.0673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资金全部用于采购3辆公务车支出，其中：2辆红旗轿车用于两辆用于县委、政府实物保障；1辆传祺商务公务车用于应急救援。
3．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1年我中心公务车辆更新项目资金严格按照盐政办发[2015]13号文件《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费用分管领导和财务人员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制，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专款专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申请资金用于采购3辆公务车支出，其中：2辆用于两辆用于县委、政府实物保障；1辆公务车用于应急救援。
(2)质量指标。更新3辆公务车车辆质量性能合格，车辆状态正常。
(3)时效指标。采购3辆车全天候随时保障公务出行。
(4)成本指标。3辆公务车辆更新项目资金共计63.0673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买卖车辆交易至少50万元，同时购买3辆公务车运行费用带动当地与公车维修，洗车等业务相关的商户营业收入，减少受疫情影响带来损失。
(2)社会效益。机关中心公车购买提供了3个工作岗位，也更好的保障了公务出行。
(3)生态效益指标。更新车辆淘汰旧车，更好的符合环保标准，为保护生态环境出一份力。
(4)可持续影响。保障四办及各单位公务出行为疫情防控和日常工作开展提供坚实有力的后勤保障，也累积经验，为以后的后勤保障工作留下丰富的经验。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机关中心公车平台负责人通过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各部门用车人员对车辆保障工作均表示满意，达到了预期效果；对于发生突发事件时，车辆未按时到位；提高应急处理能力，增强应急演练，强化保障能力，更好的完成本职工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1年我中心公务车辆更新项目资金，均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实用率以及应急处理能力，增强应急演练，强化保障能力。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中心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评指标得分98分及以上。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核实，将绩效自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盐池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2年4月22日


































[bookmark: _GoBack]   公共节能改造项目2021年度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2021年初县财政通过年初预算指标下达公共节能改造项目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财（预）指标〔2021〕318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机关公共节能改造项目资金共计10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1年年中我机关收到公共节能改造奖励资金共计1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资金全部用于县第五小学创建节约型机关示范单位（国家级） 通过对盐池县第五小学资金奖励，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全县自治区级节约型机关2022年覆盖率达到70%的要求。同时此经费用于支持县五小节约型机关建设。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1年年中我机关收到公共节能改造奖励资金严格按照盐政办发[2015]13号文件《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费用分管领导和财务人员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制，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专款专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创建节约型机关示范单位（国家级）1家
(2)质量指标。节约型机关示范单位（国家级）按评分细则考核得分≥85为创建合格。
(3)时效指标。2020-2021年创建节约型机关示范单位期间
(4)成本指标。公共节能奖励资金，1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较上一年度用能数量，同比降低能耗消耗，减少资金支出。
(2)社会效益。不断增强师生节能环保意识。
(3)可持续影响。长期完善节能制度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持续对节能设施设备改进，更新，师生满意度达到95%及以上，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1年公共节能改造奖励资金，已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将督促县第五小学继续加强节能制度的完善，节能设备器具的维护安装，经一步提升师生节能意识，增强满意度。
    无
盐池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2年3月23日


